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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

按照政务公开工作部署要求，为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领域基

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水平，制定了我市《社会保险领域基层

政务公开标准指引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充分认识开展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

化工作的重要意义。开展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

化工作，是推进社会保险领域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公

开（以下简称“五公开”）的具体举措，是加强社会保险领域管

理、推进相关政策落实的重要抓手。及时、主动、全面公开社会

保险领域有关信息，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，有利于保障服务

对象知情权和监督权，鼓励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保险，不断增进群

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统一思想、提

高认识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决策

部署，全面提升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水平。

（二）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历届全会精神，坚持以人民

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围绕与社会保险关系密切的行政权力事项和

公共服务事项，按照“应公开、尽公开”要求全面梳理公开事项，

通过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细化、完善标准目录，提升社会保险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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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政务公开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水平。各级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及社会保险公共服务机构、乡镇（街道）基层公共

服务平台（窗口）、村（社区）综合服务站点全面公开《社会保

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确定的公开事项，并逐步将公开

事项扩大到本级社会保险领域所有服务事项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《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适用于市级及各区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机构、乡镇（街道）

基层公共服务平台（窗口）、村（社区）综合服务站点。

三、公开目录及事项标准

（一）公开事项。社会保险领域包括一级事项 9 项、二级事

项 64 项。(具体参照《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目录》）

（二）公开内容。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清单、办

事指南等。办事指南中除列明基本要素等内容外，还要明确提交

办理材料的具体要求，并提供规范表格、填写说明和示范文本。

不得在办事指南明确的条件外自行增加办事要求。

（三）公开依据。列出履行对应事项所依据的国家和本地政

策法规名称，不需给出具体条款。

（四）公开时限。明确对应事项的具体公开时限或办理时限。

目录中提到的时限为最低标准，可结合优化流程压缩公开时限。

（五）公开渠道和载体。目录中列出的公开渠道和载体为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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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要求，可根据对应事项特点、群众需求、实际条件等因素，完

善线下服务网点宣传栏、公告板、入户上门等公开方式，拓展线

上服务平台、移动客户端、自助终端、手机短信、12333 咨询电

话等公开渠道。

（六）公开对象和方式。公开对象既包括全社会，也包括特

定群体。除了依法不予公开的以外，政策已明确并规定公开的事

项应主动公开。公开方式应标注主动公开还是依申请公开。

四、公开工作流程规范

（一）及时主动公开。以《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

目录》为基础，应积极主动公开与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相关的

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、通知公告、常见问题、监督举报方式和网

上可办理程度等有关事项。要综合利用各种渠道和载体，及时主

动多渠道广泛发布，方便群众查询获取。各地要建立健全基层政

务公开事项目录动态调整机制，结合社会保险领域的新任务、新

要求、新政策，及时对事项目录进行调整完善。

（二）做好政策解读。要加强对基层政务公开事项的宣传引

导，做好社会保险相关政策的解读工作。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

式、通俗易懂的语言，将各项公开事项的目的、作用、要求以及

与服务对象的切身利益关系讲清、讲透、讲明白，让群众看得懂、

算得清、易获取、能监督、好参与。

（三）回应社会关切。要密切关注社会保险领域社会舆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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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踪了解人民群众的新诉求，研究解决社会关心的热点难点问

题，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工作。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对

重大突发性事件及时公开信息、阐明观点主张、主动稳妥应对，

确保不失声、不缺位。

（四）扩大公众参与。要坚持问政于民、问需于民、问计于

民，要积极探索公众参与新模式，利用各种渠道载体，搭建互动

平台，增进公众认同和支持，便于公众参与和监督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市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险领域基层

政务公开工作，将其作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加强人社系统行

风建设的重要抓手，加强工作调度，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，明确

工作步骤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。

（二）加强指导监督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逐级加

强社会保险领域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加大

对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的支持力度。对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涉及到的

模糊条款要逐一明确，确保高质量完成我市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

务公开工作。


